「公視基金會高畫質小型HD攝錄影機及相關週邊」採購案
壹、備註條款
1. 本購案採公開招標，二段開標方式辦理。

2. 投標廠商應於「規格標」內提供高畫質小型HD攝錄影機及相關週邊計畫書一式二份，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1. 產品廠牌型號。

2. 產品規格(含線材、接頭等)及原廠型錄對照。

3. 設備數量清單。4. 

投標廠商應檢附製造廠型錄並於其規格型錄上以螢光色筆劃出所報規格並註明招標文件所要求規格之項次，以便審核。
3. 投標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1. 投標廠商維修人員經原廠專業訓練之證明文件或投標廠商同意於得標後半年內設置自有或特約維修站之證明，至少須有一位具有維修經驗的專屬工程師之證明。

2. 投標廠商須提供維修零件能力之證明。
4. 來源地區：國內製造之產品或國內廠商自行進口之國外廠商製造產品。（中國大陸除外）
5. 得標廠商於交貨時，主要設備如係進口貨應另附進口證明文件。
6. 本案採購之設備每套皆須含全套正本(或由光碟將電腦印表機輸出之紙本，圖案文字必須清晰可辨)之使用手冊壹套，上述所孳生之相關費用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原廠隨機附贈之相關光碟者仍需免費提供給買方。
7. 標價條件：交貨至公視基金會指定之地點。如所報產品係國外產品，其所報價格應包括自行進口所需各項稅捐及費用，如關稅、貨物稅、商港服務費、推廣貿易服務費、報關提運費用等。

8.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百分之五營業稅。

9. 決標基準：本案以總價決標，惟投標廠商應分報各項價格。

10. 交貨及裝機測試：

1. 得標廠商未依規定期限完成交貨，每遲延一日應按契約價款千分之一逐日計課逾期違約金。

2. 得標廠商應負完全履約責任，負責系統之完整及設備之性能保證，如有任何缺失或缺少配件，得標廠商均應免費負責改善，否則視同驗收不通過，且公視基金會有權決定是否拒收及取消合約，得標廠商均不得提出異議。

11. 交貨地點：依本會指定地點交貨。

12.  保固：
1. 得標廠商於驗收合格之日起攝影機本體保固叁年、其餘設備保固一年，並在保固期間內免費負責標的物之維修、保養換件等之維護工作及在正常操作情況下發生故障免費修理與更換非消耗性零組件。

2. 得標廠商須於交貨時提供保固切結書(內註明廠牌型號及序號)。

3. 保固保證金為契約總價百分之三。得標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請領貨款前，向公視基金會繳交契約總金額百分之三之保固保證金，於叁年保固期滿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4. 得標廠商於接獲故障通知後，應在四十八小時內派員前來維修，並於九十六小時內將故障排除。

5. 若得標廠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得標廠商應提供功能類似且經公視基金會認可之機器替代使用，直至故障排除為止。

6. 若得標廠商無法在上述時限排除故障時，又無替代故障設備之措施時，則每逾期一日按該項設備契約價款之千分之二連續罰款至故障完全排除為止。罰款自保固保證金扣收，如有不足，得標廠商應無條件補足。

7. 得標廠商應於驗收合格後付款前，交付公視基金會六年內(從驗收合格之翌日算起，非從停產日算起)保證充足之零件(或相同功能之可替代性零件)供應之保證書，其中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28個日曆天內交貨，非消耗性零件應在接獲訂單後56個日曆天內交貨。

8. 保固期滿後，得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修復有故障之設備；得標廠商不得任意哄抬零件及送修價格。

十三. 若違反第七項條款，則公視基金會有權選擇拒絕得標廠商日後到本會參與標案。
十四. 訓練：操作訓練由得標廠商派員在公視基金會所指定之時間及地點實施二梯次，每梯次上課時間不少於四小時，並得視需要延長，師資人員之所有費用皆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
貳、主要設備清單

	項次
	品 名
	單位
	數量
	備 註

	1
	業務級HD高畫質小型攝錄影機及其週邊配備


	台
	   5
	

	2
	高容量鋰電池
	顆
	  10
	

	3
	腳架及其攜行袋
	支
	   3
	

	4
	讀卡機
	台
	   5
	

	5
	16G記憶卡
	片
	  12
	


叁、設備規格表

	項次
	品名
	詳細規格需求說明
	參考規格

或同級品

	1
	高畫質HD攝錄影機及其週邊配備
	1. HD/SDI 攝錄一體攝影機

2. 3片不小於1/2英寸CMOS
3. 鏡頭焦距:800mm～∞  
　　　　50mm～∞ （廣角端） 
　　　　735mm～∞ （望遠端） 
　　　　可自動/手動切換
4. 變焦比率:不小於14倍、電動/手動切換模式
5. 焦点距離：5.8～81.2mm （35mm換算：31.4～439mm）
6. 可以在59.94i、50i、29.97P、25P以及23.98P多種頻率間切換紀錄
7. 可進行1920*1080信號處理，1080/720 可切換記錄

8. 可以拍攝出類似於膠片的運動效果。
9. 具備HD-SDI數位高畫質視頻輸出接口和2路XLR音頻輸入
10. 慢動作/快動作變速拍摄功能. 最小照度不小於0.14 lux
11. 可手動對焦環、 不小於3.5英寸液晶監視器
12. 内建立體聲話筒及雙聲道音頻輸入接口
13. 採用標準的MPEG-2 long GOP壓縮编碼。
14. 採用半導体固態儲存媒体的儲存卡方式存儲高畫質影像及音頻數據，數據讀取速率最高時不低於800Mbps
15. 長時間記錄： 兩張16GB 記憶卡可記錄HQ模式不低於100分鐘，SP 模式不低於140分鐘。
16.  攝影機重量不得大於2.9KG. 功耗不大於13W
17. HD-SDI,SD-SDI,模式分量,附合,S-Video, i.LINK, USB等接口
18. 附中文操作手冊.鏡頭遮光罩.紅外線遙控器操作軟體及記憶卡等相關驅動程式、充電器、標準鋰電池，不小於8G記憶卡一片.


	SONY PMW-EX1

	2
	儲存記憶卡
	1. 半導体固態儲存媒体儲存卡，可儲存高畫質影像及音頻數據

2. 每一張Memory Card容量不小於16G 。

3. 時間記錄： 兩張16G記憶卡可記錄HQ模式不少於100分鐘，SP 模式不小於140分鐘.
4. 儲存卡數據讀取速率最高必須可達800Mbps
	SxS PRO Memory Card

	3
	USB 讀卡機
	1. 連接界面 : 高速 USB 2.0

2. 電力供應 : DC IN 12 V

3. 電力消耗量 : 不大於3W

4. 輸入/輸出 : DC in、USB mini (B)、Express Card/34 slot *1

5. Data 轉換速率(不小於) : 160 Mb/s (Write)、                 240 Mb/s (Read)

6. 配件 : USB cable. AC adaptor. Power Cord

7. 相容作業系統 : Windows Xp、Windows Vista、

 Mac Os
	SBAC-US10

	4
	高容量鋰電池
	1.    容量不小於56W

2.    需內置微處理器可計算顯示電池內電力剩餘量 
   3.   操作溫度: -20 to +45℃ (-4 to 113℉)
	BP-U系列

	5


	腳架即其攜行袋
	1. 腳架可搭載重量需大於4kg

2. 製品重量不大於4kg

3. 開脚總伸長1,550 mm
4. 開脚縮長 755 mm
5. 開脚縮長 795 mm
6. 段數3段（2-2-1）
7. 需附軟質提包
	Libec TH-950


